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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第三十一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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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郑市和庆镇庆
安路北段庆安集团院
内，新郑市西岸东昇
型材厂，生产时气味
刺鼻，废气直排。生
产时不开环保设备。

新郑市城关污水
处理厂在处理污水过
程中排放恶臭气味

新密市曲梁镇景
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露天喷漆，气味刺鼻。

新 郑 垃 圾 发 电
厂，晚上排放刺鼻气
味。

郑州市新郑市郭
店镇郑新快速路与黄
金大道交叉口东南方
向郑州郑通风机制造
有限公司喷漆气味严
重，环保设施经常不
开，影响员工身体健
康。

巩义市涉村镇巨
英陶粒砂公司，物料
没有覆盖，扬尘大。

大董村村部对面
一家养殖场离住户非
常近，粪便路边晾晒，
粪水乱流，臭味难闻，
苍蝇乱飞，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巩义市新中镇茶
店村北，有一家建材
厂，生产原料露天堆
放，扬尘污染严重，污
水直接存放在院内的
水坑中。

举 报 人 对 第 21
批巩义市西村镇永通
特钢问题的回复不满
意，回复里说企业停
产，举报人认为未停
产。

郑州市中原区西
三环和西流湖东陈伍
寨公园，政府要把公
园拆除建成变电站，
会有辐射，居民不同
意。

巩义市杨里村有
一家无名石料厂，物
料露天堆放，拉货车
辆经过带起大量扬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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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新郑市西岸东昇型材厂曾租赁河南庆安化工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进行经营，但因合

同解除，该厂已于2020年 6月从举报位置搬离。现场调查时，没有发现生产设备和产品，
厂房空置。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该污水处理厂恶臭气体主要来自污泥脱水间、格栅间，配套安装有“密闭脱水间+送

排风系统+生物滤池除臭系统”。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
企业的氨气、硫化氢、臭气进行取样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做进一步处理。

2021年 5月 8日，新密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补漆工序未运行，未发现露天喷漆现象，没有闻到刺鼻气味。经

调查，该公司于 2016年 5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环评审批文件未要求对补漆工序产生的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进行收集处置。2020年 8月，该公司对补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并建设
专用喷漆房，安装了UV光氧催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对补漆工序产生的挥发性有机
物废气进行收集处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河南曜宇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待该公司补漆工序运行后，对其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状况开展执法监测，待结
果出具后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该举报内容与第二十二批交办受理编号X2HA202104280035的举报内容一致。该

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及周边未闻到刺鼻气味。经查阅有组织排放废气在线
监测设备近期监测数据，烟气排放符合标准。新郑市环境监测站曾于4月 29日委托第三
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夜间生产期间的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排放废气实施检测，检测结果
显示排放符合标准。

2021年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查：
（一）关于“喷漆气味严重，环保设施经常不开”问题。
该公司根据环评要求建有1座密闭式喷漆房，配套安装有1套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

装置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时，喷漆工序正在生产，现场没有闻到刺鼻气味，配套的污
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经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记录，没有发现违规不运行现象。该企
业为了更好地减少喷漆工序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于2020年 9月喷漆工序使用的油漆全部
更换为VOCs含量低于 10％的水性漆。2021年 4月 15日，该企业委托河南碧空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企业有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浓度最高值为 2.32mg/m3，厂区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浓度最高值为 1.36mg/m3，远
低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限制≤6mg/m3的要求。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挥发
性有机物进行检测，待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做进一步处理。

（二）关于“影响员工身体健康”问题。
该公司未提供郜宏观、田智敏、王明友、时进海、刘建鹏共 5名工人职业健康体检报

告。新郑市卫健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要求企业整改。

2021年 5月 8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郑州巨英陶粒砂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
现场调查。

经现场勘查：郑州巨英陶粒砂有限责任公司未进行生产，是市场经营原因，自然停
产。针对群众反映问题，执法人员对该公司堆料场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料场内堆放有
块状物料，现场未覆盖，企业正在建设密闭原料库（共2座），车间立柱已建成。经问询企
业负责人，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于 2021年 4月 12日对郑州巨英陶粒砂有限责任
公司物料未苫盖、露天堆放问题进行了立案查处，堆放的物料为大块青石、铝石，现场判
断扬尘较小。

5月 8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
该养殖场周边有其他住户，属于禁养区范围。现场调查时，发现该户将动物粪便堆

积在墙东侧，范围约为 2.5×2.5（米），因天气热，现场气味较大，未发现粪水乱流、苍蝇乱
飞现象。

2021年 5月 9日，巩义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巩义市新中一飞
建材厂进行了现场调查。

（一）物料露天堆放方面问题
经现场勘查：巩义市新中一飞建材厂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发现企业生产车间外西南

方位存放有原料青石，未覆盖，物料性状为块状。执法人员在对企业厂界外进行巡查过
程中发现：该企业厂界外东边露天堆放有约1万吨的散状物料，现场仅有部分物料顶部采
用防尘网进行覆盖，物料侧面及底部未覆盖且未采取其他降尘措施。群众反映的“生产
原料露天堆放，扬尘污染严重”问题属实。

（二）污水直接存放在院内的水坑中问题
经调阅企业相关资料：巩义市新中一飞建材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显示，其生产过

程中不涉及废水产生，厂区内西北围墙处有长 3.5米、宽 2.5米、深 1.8米的储水池一座。
经问询企业负责人：储水池的水来自雨水，用于产品透水砖定期浇水养护，储水池四周及
底部已全部硬化，循环使用不外排。群众反映的“污水直接存放在院内的水坑中”问题不
属实。

2021年 5月 8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对群众反映的信息进行了全面核实。
经查阅巩义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二十一批受理编

号X2HA202104270048的调查报告》，对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生产情况的描述是“烧
结（机）工段、炼铁（高炉）工段、炼钢（电炉）工段自2019年 8月停产至2021年 3月 1日，其
中烧结工段、炼铁工段至今未生产。炼钢电炉 2021年 3月 1日启动，2021年 3月 21日，
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自行检测，检测类别是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颗粒物”。

经查阅《郑州日报》，该案件办理信息已在 2021年 5月 5日《郑州日报》第八版（序号
39）进行了重新公示。

2021年 5月 8日，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工作人员对交办问题进行现场调
查。经调查，此前确实有在东陈伍寨公园内选址建设500千伏新变电站的意向，目前，尚
未最终确定选址方案，东陈伍寨公园内也没有开工建设变电站。

经排查，大峪沟镇杨里村未发现有“石料厂”。根据群众举报“物料露天堆放，拉货车
辆经过带起大量扬尘”信息，大峪沟镇政府安排政府工作人员、村民组长等共计40人次，
在杨里村全域范围内再次进行了排查，未发现有“物料露天堆放，拉货车辆经过带起大量
扬尘”的情况。

2021年 5月 9日，再次安排人员使用无人机对杨里村全域进行航拍，共拍摄照片150
张。经逐张分析查看，发现疑似点位1处，为中原西路抢险工程。2019年 6月 24日，中原
西路K21段左侧边坡出现坍塌、裂缝等病害。7月 3日，出现大面积滑塌，南侧路面严重
拱起，随后成立项目部，实施中原西路抢险工程，该抢险工程的业主单位为郑州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设计单位为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监理单位为河南晟源路桥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原西路抢险工程施工已
于 2020年 9月底基本完工，检查时，该抢险工程现场裸露黄土和部分碎石使用土工布进
行了覆盖，但个别部位存在破损现象，现场未发现扬尘及车辆经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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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新郑市和庄镇政府、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将加强监管。

新郑市梨河镇、新郑市城管局、郑州市生态环境
局新郑分局将对该污水处理厂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依
法依规处理。

下一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将严格按照
污染源“双随机”监管要求，加强该公司现场环境执法
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新郑市城管局、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辛
店镇将对该企业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发现问题依法
依规及时处理。

1.新郑市要求郭店镇、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
局加强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

2.新郑市卫健委对该企业下发卫生监督意见书，
要求该企业3日内整改到位。

2021年 4月 12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
针对郑州巨英陶粒砂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的环境问题
进行了立案查处，下达《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郑巩环罚决字〔2021〕第 25号），处
罚款 4万元。同时，要求郑州巨英陶粒砂有限责任公
司在密闭原料库（共 2座）尚未建成前，要采取洒水、
苫盖等抑尘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新郑市观音寺镇、农委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养
殖户于当日 16点前将堆积动物粪便彻底清除，目前
已清除。

2.新郑市观音寺镇政府对该养殖场所下达规范
养殖告知书和取缔关闭通知书，要求该养殖户在 5月
14日前将场所内肉猪清场。

3.新郑市观音寺镇、农委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
发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2021年 5月 9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针
对巩义市新中一飞建材厂物料露天堆放环境问题进
行了立案查处，于 5月 10日分别下达了《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巩义分局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郑
巩环监改字〔2021〕50号）、《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
分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郑巩环罚告
〔2021〕64号）。

巩义市新中一飞建材厂对生产车间外西南侧块
状青石进行了苫盖，对厂界外东边露天堆放的散状物
料进行清理，目前，已整改到位。

2021年 5月 5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已对第二十
一批受理编号 X2HA202104270048 案件办理信息
进行了重新公示，问题已纠正到位。

目前，建 500千伏新变电站选址正在研究论证、
编制方案。

针对中原西路抢险工程项目，巩义市大峪沟镇人
民政府积极与中原西路抢险工程项目指挥部沟通，督
促其与郑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系，立即对现场存
在问题进行整改。5月 9日，中原西路抢险工程项目
指挥部对现场破损土工布进行了更换，已覆盖到位，
后续中原西路抢险工程项目指挥部将加强管理，持续
做好扬尘防治工作。同时，巩义市大峪沟镇将加大辖
区日常扬尘检查工作力度，镇村两级共同做好巡查监
管，要求辖区内施工工地等做好覆盖、洒水清扫作业
等抑尘措施，避免对周围群众造成影响。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